
 
 
 
 

 

臺中市政府廉能透明獎 

一般參賽類申請表 

 
 
提  案  機  關 

 

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 

單  位  主  管
職 稱 及 姓 名 

 
主任林永成 

 
主 要 辦 理 人 員
及 負 責 工 作 

 
秘書林先生、課長廖先生、課長江先生、課員蔡小姐
/措施規劃及推動 

協 助 辦 理 人 員
及 負 責 工 作 

 
管理師黎先生/系統設計開發 

透  明  化  措
施 名 稱 

 

個資安全網‧產權守護 3 關卡－個資不離身‧權責最保障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措  施  簡  介 

地政業務攸關民眾財產權益甚鉅，其個人資料的保護與不動

產產權的保障是民眾最關切的事項，本所透過訂立作業計畫

建立一套標準化、透明化的個人資料保護措施，對外提供民

眾監督共同參與的機制，對內運用資訊科技、改造作業流程

等方式，發揮內部興利防弊與外部監督參與等效益。本措施

將個資保護設下事前預防、事中防線與內部防弊 3 道關卡，

透過「二類謄本住址隱匿」、「個人資料查調紀錄檢核程 

式」、「地籍異動即時通」等 3 項資訊系統，建構民眾參與、

內部防弊及外部監督等權責保障，以達到保護個人資料與守

護民眾不動產權益的目標。 

1.事前預防－民眾共同參與個資保護：住址隱匿。 

2.事中防線－民眾共同參與保障產權：地籍異動即時通。 

3.內部防弊－系統自

動檢核個資完整保

護：個人資料查調

紀錄檢核程式（以

下簡稱檢核程式），

檢核系統資料查調

紀錄與使用者所承

辦案件之相符性，

強化防弊作為，並

提高稽核作業有效

性與行政效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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興利防弊、外部 
監督價值 

（28%） 

1.攸關民眾權益、易引發民眾抱怨或不便民業務發揮顯著 

之興利防弊價值 

(1)二類謄本住址隱匿：民眾共同參與個資保護，避免任何

人透過第二類謄本取得所有權人或他項權利人完整戶籍地

址資料，保護個資不外洩。（如附件3） 

(2)地籍異動即時通：不動產權利有異動情形，系統自動即 

時通知已申辦本服務之所有權人，民眾參與自身產權保 

護，產權保障多一道防線。（如附件4） 

(3)個人資料查調紀錄檢核程式：系統自動檢核，個資完整

保護，程式檢核系統資料查調紀錄與使用者所承辦業務案

件之合理性與相符性，檢核結果供各使用單位主管每季辦

理內部稽核，防止系統使用者不當查調個人資料，落實防

弊作為，保護民眾個資不外洩。（如附件5） 

(4)疑慮救濟：民眾若有個資外洩疑慮，可向本所申請謄本 

查調紀錄或提出救濟，提供民眾參與外部監督管道。 

2.透明化程度有無達到民眾外部監督之目的 

本措施相關案件辦理情形、產權異動情形、相關服務資訊

等，提供網站查詢、簡訊通知、電子郵件通知等多元管道

將資訊透明化，提供民眾外部監督機會。 

3.流程是否簡化、縮短案件辦理時間以提升行政效率 

(1)隨案申辦住址隱匿與地籍異動即時通，機關內部審核取

代跨樓層、跨櫃台申辦，並簡化身分證明文件之檢附且縮

短案件辦理時間。平均每件申辦時間節省 20 分鐘，減少

身分證明文件 2 張。（如附件12） 

(2)個資查調系統使用檢核自動化：程式自動化比對過濾使

用者辦理案件與使用系統查調資料之相關性，有效縮短稽

核作業辦理時間與行政效能。以 106 年 6 月個資查調系統

內部稽核為例，程式檢核過濾掉約 65%合理查詢的紀錄；

後續依系統使用情形精進程式功能以提昇檢核效率。（如附件5） 

4.有無具體興利防弊事蹟或其他有效降低可能貪腐空間事 

例可供他機關學習之價值（如附件9） 

(1)個資查調系統使用檢核自動化：主動自行開發檢核程式

自動化檢核系統查調紀錄與使用者所承辦業務案件之相關

性，並訂定標準化查詢事由用語，產製檢核結果報表供稽

核人員稽核參考，並以電子檔傳閱同仁周知，強化防弊作

為，提高內部查核有效性與行政效能。 

(2)三合一隨案申辦真便利：本市首創將住址隱匿與地籍異 

動即時通服務納入民眾申辦地政案件業務作業流程，由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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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部作業取代民眾跨樓層、轉櫃台申辦之不便，並可簡化證 

明文件之審閱及檢附。 

(3)民眾參與監督：於本所網站個資專區提供救濟管道，供

有個資疑慮民眾參與監督，並依據標準作業流程執行相關

審查與檢核機制，確保民眾個資不外洩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流程標準化及公 
開  化  程  度 

（28 %） 

1.有無標準作業流程（SOP），且完整公開 

本措施有關民眾參與個資保護、個資疑慮救濟及個資查調

系統稽核作業等，皆訂有標準作業流程，並完整公開於本

所網站個資專區。（如附件1、2） 

2.資訊之公開化程度（如承辦訊息、分案、處理進度、處理 

期限、規費、回應情形、退件理由、結案通知、逾期告知等） 

(1)本所網站個資專區提供住址隱匿、地籍異動即時通申辦

說明，本所完成資料登錄後，系統自動發送簡訊通知申請

人其申辦事項已生效，系統資訊公開透明。 

(2)網站提供線上申辦住址隱匿、地籍異動即時通案件辦理 

狀態查詢等，資訊公開供申辦人查詢。 

(3)個資疑慮救濟依人民陳情案件處理期限辦理，並公文回
復申請人處理結果。 

3.前項標準作業流程是否正確 

前項標準作業流程皆正確，且每年定期檢討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系統（或措施）便
捷性、完整性及安
全 性 

（18 %） 

1.介面是否置於機關網站首頁之明顯處 

本措施相關地政線上申辦系統介面，包含線上申辦及查 

詢，置於本所網站首頁個資專區，方便使用。（如附件6） 

2.系統是否提供線上申辦功能 

不動產所有權人或他項權利人，可透過本所網站個資專區

登入地政線上申辦系統網頁申辦住址隱匿與地籍異動即時

通，便捷安全。（如附件6、7） 

3.系統是否提供輔助查詢功能 

(1)民眾可利用自然人憑證登入地政線上申辦系統查詢已申

辦住址隱匿與己申請產權異動即時通之土地建物標的。

（如附件 7） 

(2)本所網站個資專區提供第二類謄本住址隱匿前、後範 

例，以及地籍異動即時通自動通知服務之登記案件項目， 

輔助民眾了解服務內容。（如附件6） 

4.系統介面之簡便性（淺顯易懂）、友善性（容易操作） 

(1)本措施相關地政線上申辦系統介面，置於本所網站首頁

個資專區，方便民眾線上申辦住址隱匿及地籍異動即時

通，介面簡便友善淺顯易懂且容易操作。（如附件6、7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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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2)本所網站首頁個資專區彙整本措施相關系統介面連結包

含線上申辦及查詢、表單下載及申辦須知、救濟管道等，方

便民眾點選，系統介面簡便方便使用容易操作。（如附件6） 

5.系統有無作安全性控管（如申辦民眾個資安全維護與管理、 

服務人員權限管理等） 

(1)系統安全性控管：申請人需搭配自然人憑證登入系統，

經系統驗證身分後才得以進行申辦或查詢住址隱匿、地籍

異動即時通，維護申辦民眾個資安全。（如附件7） 

(2)系統服務人員權限管理： 

①資訊系統權限管理－系統管理單位定期會同業務單位查 

核，確認系統使用者權限與帳號有效性。 

②定期檢核個資查調系統使用情形－避免承辦人不當查調 

個人資料產生弊端，以管控系統使用安全性。（如附件5） 

6.系統有無即時更新處理進度之機制 

民眾申辦住址隱匿或地籍異動即時通，案件經審查無誤並

於系統完成資料登錄後，系統自動發送簡訊通知，民眾可

知悉其申辦事項已生效（如附件8）；其線上申辦案件辦理

進度亦可透過本所網站個資專區進行查詢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民 眾 使 用 情 形 

（18%） 

1.民眾使用率 

(1)住址隱匿申辦件數：105 年度 137 件，106 年 1 月至 7 月 

257 件，每月平均申辦率成長 222%。 

(2)地籍異動即時通申辦件數：105 年 4 月至 12 月 77 件， 

106 年 1 月至 7 月 218 件，每月平均申辦率成長 264%。 

以上 2 項系統服務申辦對象限不動產所有權本人，而本所

受理民眾申辦地政案件中，以專業地政士代為辦理為大宗

（近 80%），故隨案宣導申辦件數有限，唯 106 年申辦率仍

較 105 年大幅成長。 

2.有無提供滿意度調查或其他相關足資佐證資料 

本所隨案向民眾宣導住址隱匿與地籍異動即時通服務時，

即瞭解民眾申辦意願並調查對本措施滿意度，民眾對本措

施滿意度平均達 95%以上。（如附件16） 

3.有無積極推廣、宣導以提高民眾使用率 

(1)積極推廣本措施，以「個資不離身 權責最保障」參與地政

局舉辦之「106 年臺中地政行政透明措施票選活動」，經市

民票選為最有幫助且資訊最透明公開之行政措施，顯見民

眾對個資保護的重視與關切。（如附件17） 

(2)三合一隨案申辦真便利：精進作為，本措施住址隱匿與地 

籍異動即時通納入相關業務作業流程，於不動產所有權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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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臨櫃申辦地政案件、地籍謄本時，服務人員向民眾說明推

廣並協助申辦，提高本措施民眾使用率。（如附件 12、13、

14、15、16） 

(3)撇步主動送：本所於「地政『心』幹線」服務鄰里活動，

主動積極向民眾推廣宣導本措施，並於活動現場受理民眾

申辦住址隱匿與地籍異動即時通服務。（如附件18） 

4.民眾是否容易取得並能夠解讀所公開之資訊 

民眾可利用本所網站、How Land 好地粉絲團、多媒體電子

看板、電視牆等多元管道取得本措施公開資訊，相關資訊

及範例皆容易取得並易於解讀。（如附件15） 

 
 
 
 
 
創 新 創 意 作 為

（8%） 

系統是否具創新或創意性，並且具有前瞻性可作為他機關標 

竿學習之案例。 

1.本市首創三合一隨案申辦住址隱匿與地籍異動即時通。 

2.本市首創個資查調系統使用檢核自動化，自行開發檢核 

程式，提高稽核作業有效性與行政效能。 

3.本市首創設置個資救濟管道，以標準作業流程進行個資 

疑慮審查作業。 

相  關  附  件 詳附件目錄共 20 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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